






實施機關(構)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
在先期規劃或核定計畫前階段，

先辦理文化資產調查，並送所在地主管機關，

必要時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協助。





特別提醒







函復策定單位(者)指示工程施工中之處理，
策定計畫範圍調查結果，經審查具文化資產
價值者，主管機關應儘速依本法相關指定審
議程序辦理或列冊追蹤。

文資主管機關收受調查報告後，邀請相關專
家學者或該類審議會委員，辦理現場勘查並
彙整意見，做成現場勘查或結果紀錄。

後續依現場勘查結果，召開審查會議。

確認調查報告結果回復實施機關(構) 。



計畫可施工，但若施工中發現出土遺物
或遺留，應立即停工並通報主管機關，
經主管機關調查後送審議決定後續相關
處置措施。
如：變更施工方式或工程配置、搶救發
掘、施工監看等。

調查就發現開發基地(地面、地下、高架)
可預期涉及不同類型之考古遺址，應依下列原則處理

如策定計畫範圍坐落於：

請機關重新評估或提出替代或修正計畫。
依法規定毀損考古遺址定有罰則。

計畫施工前，要請委託考古學者專家
進行考古調查價值評估。
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八條

文資法第五十七條及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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